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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渠聲請拍賣債務人胡君所有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未果，乃以拍賣底價承受該筆土地

，嗣後售得價款並未獲利，詎財政部臺北國

稅局認渠漏報 93 年度利息所得，補徵稅額及

課處罰鍰近千萬元，嚴重損及權益等情乙案

。 

貳、調查意見： 

關於「據訴，渠聲請拍賣債務人胡君所有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未果，乃以拍賣底價承受該筆土地，嗣後售得

價款並未獲利，詎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認渠漏報 93 年度利

息所得，補徵稅額及課處罰鍰近千萬元，嚴重損及權益

等情」乙案。經函請財政部、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及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說明，並於民國（下同）102 年 10 月 1 日

舉行諮詢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參加提供諮詢意見。茲

已完成調查工作並臚列調查意見於後：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針對陳訴人 93 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漏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分配表核

定之債權利息所得部分，補徵稅額並科處罰鍰，於法尚

無不合。惟本案漏列申報，陳訴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影

響其裁罰結果甚鉅，財政部允應督飭所屬確實查明釐

清，不宜僅藉推定過失轉由人民舉證無過失免責： 

一、按「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

併計算之：……第四類：利息所得：凡公債、公司債

、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利

息之所得……」、「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

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

申報其上 1 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納稅

義務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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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

者，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之罰鍰」分別為行為時所

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1 條第 1 項及第 110 條第

1 項所明定。次按財政部頒訂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

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略以：「一、短漏報所得屬裁罰

處分核定前已填報扣免繳憑單及股利憑單之所得，…

…處所漏稅額 0.2 倍之罰鍰。 二、短漏報所得屬應填

報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之所得，……處所漏稅

額 0.2 倍之罰鍰。 三、短漏報屬前 2 點以外之所得，

……處所漏稅額 0.5 倍之罰鍰」，合先敘明。 

二、經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下稱臺北國稅局）於 97

年接獲檢舉，陳訴人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

地方法院）93 年度執字第 16245 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

事件，領受有利息所得漏未申報；嗣該局函請臺北地

方法院提供系爭執行案件債權憑證及分配表，並依資

料所載，認定陳訴人領受有利息所得新臺幣（下同）

20,481,392 元，卻未將該筆所得列入 93 年度所得稅

申報，爰函請陳訴人陳述意見；嗣陳訴人主張略以，

渠因債務人未償還借款 2 千 8 百餘萬元，申請強制執

行債務人所有臺北市大安區公共設施保留地（下稱系

爭土地），惟因多次拍賣無人應買，為保全債權，遂

以拍定底價 4 千萬元承受系爭土地，事後系爭土地以

市價 1 千 7 百餘萬元出售，尚不足清償借款本金 2 千

8 百餘萬元，故實際並無利息所得云云；惟該局認為

，陳訴人向法院聲明以拍定底價 4 千萬元承受系爭土

地，並以債權抵繳，依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分配

表所載債權清償比例 80.4732％計算，陳訴人 93 年度

獲有利息所得 16,482,032元（20,481,392元×80.4732

％）未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併入綜合所得總

額申報，爰核定補徵稅額 6,420,400 元，並依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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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條第 1 項及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規定，按所漏稅額處 0.5 倍罰鍰 3,208,855 元；嗣陳

訴人不服先後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三、依據財政部 102年 8 月 13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37990

號函查復本院略以，本案陳訴人於公開拍賣程序按拍

定價額所承受之拍賣物（即系爭土地），係依強制執

行法規定執行拍賣之不動產，於拍賣執行前業由法院

命鑑定人就系爭土地估定價格，並經法院核定後始成

為拍賣之底價，該拍定價額即為實價。陳訴人既按拍

定價額承受系爭土地取得所有權，即已取得該抵押物

之實質所得，且陳訴人與債務人均未對前開拍賣價款

應先清償何種債權為主張，對法院之分配表亦無異議

，嗣上訴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亦均為該等法

院判決駁回確定
1
。依此，臺北國稅局依據陳訴人依法

已實際取得抵押物之所得，按前開分配表核認陳訴人

利息所得之實質經濟利益歸屬，應屬依法有據。……

又陳訴人按拍定價額承受抵押物，取得所有權，並據

以受償部分利息，臺北國稅局爰依臺北地方法院民事

執行處分配表核定之利息所得核課稅捐，亦屬依法有

據。嗣陳訴人將系爭土地出售，係屬處分土地之行為

，與前開臺北國稅局核認利息所得核屬不同之法律行

為（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個人出售

土地免納所得稅，故出售土地之損失亦無法扣除），

是以，陳訴人主張 2 千 8 百餘萬元之債權實際僅獲償

1 千 7 百餘萬元，係省略其過程中債權本金與利息已

部分獲得清償，且與出售土地分屬不同法律行為所為

                                      
1行政法院判決書略以，本案於 93 年前開始之臺北地方法院執行處 93 年度執字第 16245 號強

制執行事件程序中，陳訴人背於協議一再主張仍請求債務人給付利息，同時法院製作分配表，

陳訴人及債務人均未提出異議而確定，同時陳訴人受償取得系爭利息（以利息債權抵繳方

式），是陳訴人於收受債務人出賣系爭土地之價款以抵充本金債權及利息後，再主張未收受利

息即核與事實不符，不能採信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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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論斷，應屬誤解等語。 

四、另經本院諮詢相關專家學者指出略以，本案與「實質

課稅原則」之適用無關，陳訴人以債權抵繳方式承受

系爭土地，與事後將系爭土地出售之處分行為應係各

自獨立，不應混為一談。再者，於承受土地過程中，

陳訴人所要求之債權償還，係包括原借款之本金及未

支付之利息，且承受系爭土地之金額不足前述債權之

金額部分，法院亦已摯發債權憑證。至於陳訴人承受

之土地實際上是否值 4 千萬元，則與債權之償還無關

。……惟稽徵機關對科處罰鍰過失部分主張，陳訴人

既有所得，即應注意使之符合稅法之強行規定，陳訴

人應注意而不注意，致短漏申報，「縱非故意，亦有

過失，自應論罰」。然本案究係故意或過失，裁罰倍

數有無不同，此種以結果推定過失，雖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 275 號解釋
2
在當時過渡時期有其適用，但基於「

基本權的最有利原則」，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既明

定「非出於故意過失，不予處罰」，該法施後適用最

有利人民之條款，故行政罰法生效後
3
，推定情形便不

存在（參照吳庚，行政法理論與實用，10 版，頁 489

以下）。且行政罰法該條立法理由書明示，處罰時應

由國家負舉證責任；不能藉推定過失轉由人民舉證無

過失，而處罰法應操行「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轉由

人民舉證免責（參照蔡震學，鄭三印，行政罰法逐條

釋義，二版，頁 181-188）。 

                                      
2釋字第 275 號解釋：「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

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但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

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推定為有過失，於行為人不能舉證證明自

己無過失時，即應受處罰。行政法院 62 年度判字第三○號判例謂：『行政罰不以故意或過失

為責任條件』，及同年度判字第三五○號判例謂：『行政犯行為之成立，不以故意為要件，其

所以導致偽報貨物品質價值之等級原因為何，應可不問』，其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與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之本旨牴觸，應不再援用。」  
3行政罰法以 94 年 2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6841 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46 條，並自公

布後 1 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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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臺北國稅局針對陳訴人 93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漏報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分配表核定之債

權利息所得部分，補徵稅額並科處罰鍰，於法尚無不

合。惟本案漏列申報，陳訴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影響

其裁罰結果甚鉅，財政部允應督飭所屬確實查明釐清

，不宜僅藉推定過失轉由人民舉證無過失免責。 

 

 

 

調查委員：葛永光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12   月   4   日  


